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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行專用 

收表行 分行號: 

收表行 

聯絡資料 

姓名:             員工編號: 

電話: 

按揭貸款/分期貸款 – 提前清還全部/部份貸款申請表 
1. 請用正楷填寫，並選擇合適的選項及於  內加上“”，填妥表格及簽署後交回中國銀行（香港）有限公司（「本行」）任何一間分行。 

2. 請給本行不少於 1 個月[適用於按揭貸款/抵押分期貸款/大灣區「置業易」貸款] / 5 個工作天[適用於「貸合適」稅務貸款、中銀分期「易達

錢」及百分百擔保個人特惠貸款] 通知，以處理有關申請。 

3. 如於提前還款日當天還款賬戶餘額不足，本行將取消是次申請而不作通知。 

4. 若提前清還全部/部份貸款不足 1 個月通知，本行將按不時修訂的「一般銀行服務收費表」向借款戶收取「提前清還全數／部份本金（不足 1

個月通知）」手續費，並將從本申請表指定的扣賬戶內自動扣除（只適用於按揭貸款/抵押分期貸款/大灣區「置業易」貸款）。 

5. 相關手續費，請參閱擺放於本行各分行的「一般銀行服務收費表」或瀏覽本行網站「主頁>一般銀行服務收費>貸款服務」。 

6. 如借款人已選擇電子結單/通知書服務，請在貸款全部清還前於手機銀行/網上銀行下載並保存相關賬戶的電子通知書以供日後參考，以避

免在電子通知書保存期後或貸款賬戶結束後無法查閱相關通知書。如借款人需更改為收取結單/通知書郵寄版，請於手機銀行「我的電子結

單/通知書 > 設定」、網上銀行「電子結單/通知書 > 結單/通知書設定」、致電客戶服務熱缐或親臨本行任何一家分行更改設定。有關收取

結單/通知書郵寄版涉及的費用及收費（如適用），請瀏覽本行網站「主頁>一般銀行服務收費>其他」涉及的費用及收費。電子結單/電子通

知書服務條款及細則，請瀏覽本行網站「主頁>更多>表格下載>開立賬戶需知」。 

客戶及貸款戶口資料 

借款戶姓名  

聯絡人  聯絡電話  

貸款賬號  

您於本申請表提供的聯絡電話只會用作於是次申請的處理，本行不會更新您存於本行的聯絡電話記錄。如您需更新現存於本行的聯絡電

話，請填妥【通訊資料更改表格(個人客戶)】/【客戶資料修改表格(公司/機構)】並交回分行辦理。 

 申請清還全部貸款 [包括本金、利息、提前還款手續費及/或其他手續費(如有)] 

提前還款原因及 

資金來源 

 轉按至其他財務機構(名稱：                                              )                              

 出售押品 

 有充裕資金還款 

 其他(請說明)：                                                          

還款日期 
            年            月           日 

[註︰還款日期必須為供款到期日，如供款到期日為銀行假期，本行將提前 1 個工作天辦理提前還款。] 

如屬按揭貸款或物業抵押貸款，請填寫以下部份︰ 

按揭/抵押物業地址  

贖契指示 

 請將上述按揭/抵押物業之樓契送予下述律師行。本人(等)/本公司承諾有關辦理贖契所涉及的法

律費用將由本人(等)/本公司承擔。 

本人(等)/本公司已委託                                                 律師行辦理贖契 

律師行聯絡人：                                                 

 按揭/抵押物業尚有涉及其他貸款/額度，毋須辦理贖契。 

火險安排 

由中銀集團保險有限公司（「中銀集團保險」）承保及經本行處理的火險 

 取消保單  

 權益轉回予業主名下並繼續保留該火險保單 

如您沒有選擇以上其中 1 項，上述抵押物業之火險保單權益將於上述還款日期轉回予業主名下，該

火險保單將繼續有效直至保單到期日為止。 

註: 如您需取消未到期的火險保單或查詢續保事宜，請致電本行保險續保熱線電話:：2278 3328。中

銀集團保險對投保火險保單設有最低保費，若取消未到期之保單，需支付有關最低保費，不獲

退款。如您日後未有如期繳付保費，中銀集團保險將有權取消有關保單（如物業火險屬綜合保

單或由客戶自行投保則除外）。 

客戶自行安排的火險 

本行會在貸款結清後，按現時貸款賬戶郵寄地址退回火險保單正本供客戶自行聯絡保險公司處理保

單。如需更新現存於本行的個人資料，請提早於貸款還款日前填妥【通訊資料更改表格(個人客戶)】

/【客戶資料修改表格(公司/機構)】並交回本行辦理。 

其他 

如涉及香港房屋委員會(「房委會」)自置居所貸款/置業資助貸款，須提供房委會同意書才可辦理。

請注意本申請將不被處理直至閣下提供房委會同意。 

 附香港房屋委員會同意書            後補香港房屋委員會同意書 

注意事項 

1. 本行會在貸款結清後，向借款人於本行紀錄之按揭貸款賬戶通訊地址寄發最後一期「分期付款帳戶年結記錄」

(不適用於中銀分期「易達錢」)；如借款人已選擇電子結單/通知書服務，本行不會郵寄「分期付款帳戶年結記

錄」，請登入本行手機銀行/網上銀行查閱及下載「分期付款帳戶年結記錄」以作紀錄。如需更新現存於本行的

個人資料，請提早於貸款還款日前填妥【通訊資料更改表格(個人客戶)】/【客戶資料修改表格(公司/機構)】並

交回分行辦理。 

2. 如在清還全數按揭或物業抵押貸款日起計 2 個月內仍未完成作押物業的贖契，且按揭/抵押物業沒有涉及其他

貸款/額度，本行將按不時修訂的「一般銀行服務收費表」向借款戶每年收取存契費，並將從原供款扣賬戶內

自動扣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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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申請提前清還部份貸款[不適用於大灣區「置業易」貸款／「貸合適」稅務貸款 ／ 中銀分期「易達錢」／百分百擔保個人特惠貸款] 

還款金額 
港幣/原貸款貨幣                                   

[註︰如有任何應付利息、提前還款手續費及/或手續費，將一併從本申請表指定的扣賬戶內扣取。] 

提前還款原因及 

資金來源 
 有充裕資金還款 

 其他(請說明)：                                                          

還款日期 
             年            月           日 

 [註︰還款日期必須為供款到期日，如供款到期日為銀行假期，本行將提前 1 個工作天辦理提前還款。] 

餘下貸款餘額的 

還款方式 

按原還款方式不變︰ 

1.  口 按現時供款金額不變，縮短還款期數。 

2.  口 按現時還款期數不變，減少供款金額。 

申請更改還款方式︰ 

3.  口 更改為固定貸款年期，固定還款期數(不包括已供期數)為 ____________期，日後利率改變會

自動調整供款金額。 

4.  口 更改為固定供款金額，固定供款金額為原貸款貨幣 $___________________，日後利率改變會

自動調整還款期數。 
註︰ 

 上述第 3及 4項新指示將取代現時的還款方式。 

 總還款期數(即餘下還款期數加已還款的還款期數)不可超過原來的還款總期數及/或貸款到期日。 

 如客戶申請延長還款年期(即超出原來的貸款年期及或貸款到期日)/減少還款金額(引致超出原來的貸款年期及或

貸款到期日)/更改還款週期或供款日，請填妥【調整現有授信申請表】及提供所需文件以作審批之用。 

其他 
如涉及香港房屋委員會(「房委會」)自置居所貸款/置業資助貸款，須提供房委會同意書才可辦理。

請注意本申請將不被處理直至閣下提供房委會同意。 

 附香港房委會同意書            後補香港房委會同意書 

注意事項 

1. 本行辦理清還部份貸款後，向借款人於本行紀錄之按揭貸款賬戶通訊地址寄發「還款資料通知書」；如借款人

已選擇電子結單/通知書服務，本行不會郵寄「還款資料通知書」，請登入本行手機銀行/網上銀行查閱及下載

「還款資料通知書」以作紀錄。如需更新現存於本行的個人資料，請提早於貸款還款日前填妥【通訊資料更

改表格(個人客戶)】/【客戶資料修改表格(公司/機構)】並交回分行辦理。 

2. 對於每年繳交按揭保費之按揭保險計劃(MIP)客戶，若於部份還款後按揭成數低於或等於批出貸款時的按揭成

數門檻(以有關按揭保險公司批出貸款時的物業價值計算)方可終止按揭保險，及毋須繳付來年保費。若客戶未

能於新一年保險起保日前辦妥部份還款，仍須繳交來年整年按揭保費。 

客戶確認及簽署 

本人(等)/本公司明白銀行可全權酌情決定拒絕批核上述之申請，請 貴行於本人(等)/本公司下述的扣賬戶內扣取上述所需款項/

手續費。扣賬戶持有人現授權銀行可不時直接由下述扣賬戶扣取以支付任何應付本金、利息、提前還款手續費及/或手續費。 

扣賬戶持有人簽署 

(戶口持有人之授權簽署須與本行紀錄相符；如涉及聯名戶，請依照相關簽署（單簽/多式簽署有效）安排) 

 

 

 

 

扣賬戶號碼  

扣賬戶持有人姓名  

日期  

借款戶簽署 業主簽署(只適用於辦理物業贖契) 

(所有借款人均須簽署確認同意還款指示) 

 

 

 

 

(如借款戶與業主不同，所有業主須簽署確認同意贖契指示) 

 

借款戶姓名  業主姓名  

日期  日期  
 

銀 行 專 用 欄 

核
對
印
鑑 

核對/見證 

借款戶簽署或蓋章 

(S.V. / I.V.) 

核對/見證 

業主簽署或蓋章 

(S.V. / I.V.) 

核對 

扣賬戶簽署或蓋章 

(S.V.) 

前
線
單
位 

通融事項 
前線指定人員簽署或蓋章 

(請提供員工編號供核對簽署) 

 

 

 

 

員工編號: 

 

 

 

 

員工編號: 

 

 

 

 

員工編號: 

 提前還款(非供款日/不足 1 個月/5 個

工作天通知) 

 手續費 HKD                

 存契費 HKD                

 其他                                                    

 

 

 

員工編號: 

日期： 

日期： 日期： 日期： 其他： 附《跟進贖契通知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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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行專用 

收表行 分行號: 

收表行 

聯絡資料 

姓名:             員工編號: 

電話: 

按揭貸款/分期貸款 – 提前清還全部/部份貸款申請表 
1. 請用正楷填寫，並選擇合適的選項及於  內加上“”，填妥表格及簽署後交回中國銀行（香港）有限公司（「本行」）任何一間分行。 

2. 請給本行不少於 1 個月[適用於按揭貸款/抵押分期貸款/大灣區「置業易」貸款] / 5 個工作天[適用於「貸合適」稅務貸款、中銀分期「易達

錢」及百分百擔保個人特惠貸款] 通知，以處理有關申請。 

3. 如於提前還款日當天還款賬戶餘額不足，本行將取消是次申請而不作通知。 

4. 若提前清還全部/部份貸款不足 1 個月通知，本行將按不時修訂的「一般銀行服務收費表」向借款戶收取「提前清還全數／部份本金（不足 1

個月通知）」手續費，並將從本申請表指定的扣賬戶內自動扣除（只適用於按揭貸款/抵押分期貸款/大灣區「置業易」貸款）。 

5. 相關手續費，請參閱擺放於本行各分行的「一般銀行服務收費表」或瀏覽本行網站「主頁>一般銀行服務收費>貸款服務」。 

6. 如借款人已選擇電子結單/通知書服務，請在貸款全部清還前於手機銀行/網上銀行下載並保存相關賬戶的電子通知書以供日後參考，以避

免在電子通知書保存期後或貸款賬戶結束後無法查閱相關通知書。如借款人需更改為收取結單/通知書郵寄版，請於手機銀行「我的電子結

單/通知書 > 設定」、網上銀行「電子結單/通知書 > 結單/通知書設定」、致電客戶服務熱缐或親臨本行任何一家分行更改設定。有關收取

結單/通知書郵寄版涉及的費用及收費（如適用），請瀏覽本行網站「主頁>一般銀行服務收費>其他」涉及的費用及收費。電子結單/電子通

知書服務條款及細則，請瀏覽本行網站「主頁>更多>表格下載>開立賬戶需知」。 

客戶及貸款戶口資料 

借款戶姓名  

聯絡人  聯絡電話  

貸款賬號  

您於本申請表提供的聯絡電話只會用作於是次申請的處理，本行不會更新您存於本行的聯絡電話記錄。如您需更新現存於本行的聯絡電

話，請填妥【通訊資料更改表格(個人客戶)】/【客戶資料修改表格(公司/機構)】並交回分行辦理。 

 申請清還全部貸款 [包括本金、利息、提前還款手續費及/或其他手續費(如有)] 

提前還款原因及 

資金來源 

 轉按至其他財務機構(名稱：                                              )                              

 出售押品 

 有充裕資金還款 

 其他(請說明)：                                                          

還款日期 
            年            月           日 

[註︰還款日期必須為供款到期日，如供款到期日為銀行假期，本行將提前 1 個工作天辦理提前還款。] 

如屬按揭貸款或物業抵押貸款，請填寫以下部份︰ 

按揭/抵押物業地址  

贖契指示 

 請將上述按揭/抵押物業之樓契送予下述律師行。本人(等)/本公司承諾有關辦理贖契所涉及的法

律費用將由本人(等)/本公司承擔。 

本人(等)/本公司已委託                                                 律師行辦理贖契 

律師行聯絡人：                                                 

 按揭/抵押物業尚有涉及其他貸款/額度，毋須辦理贖契。 

火險安排 

由中銀集團保險有限公司（「中銀集團保險」）承保及經本行處理的火險 

 取消保單  

 權益轉回予業主名下並繼續保留該火險保單 

如您沒有選擇以上其中 1 項，上述抵押物業之火險保單權益將於上述還款日期轉回予業主名下，該

火險保單將繼續有效直至保單到期日為止。 

註: 如您需取消未到期的火險保單或查詢續保事宜，請致電本行保險續保熱線電話:：2278 3328。中

銀集團保險對投保火險保單設有最低保費，若取消未到期之保單，需支付有關最低保費，不獲

退款。如您日後未有如期繳付保費，中銀集團保險將有權取消有關保單（如物業火險屬綜合保

單或由客戶自行投保則除外）。 

客戶自行安排的火險 

本行會在貸款結清後，按現時貸款賬戶郵寄地址退回火險保單正本供客戶自行聯絡保險公司處理保

單。如需更新現存於本行的個人資料，請提早於貸款還款日前填妥【通訊資料更改表格(個人客戶)】

/【客戶資料修改表格(公司/機構)】並交回本行辦理。 

其他 

如涉及香港房屋委員會(「房委會」)自置居所貸款/置業資助貸款，須提供房委會同意書才可辦理。

請注意本申請將不被處理直至閣下提供房委會同意。 

 附香港房屋委員會同意書            後補香港房屋委員會同意書 

注意事項 

3. 本行會在貸款結清後，向借款人於本行紀錄之按揭貸款賬戶通訊地址寄發最後一期「分期付款帳戶年結記錄」

(不適用於中銀分期「易達錢」)；如借款人已選擇電子結單/通知書服務，本行不會郵寄「分期付款帳戶年結記

錄」，請登入本行手機銀行/網上銀行查閱及下載「分期付款帳戶年結記錄」以作紀錄。如需更新現存於本行的

個人資料，請提早於貸款還款日前填妥【通訊資料更改表格(個人客戶)】/【客戶資料修改表格(公司/機構)】並

交回分行辦理。 

4. 如在清還全數按揭或物業抵押貸款日起計 2 個月內仍未完成作押物業的贖契，且按揭/抵押物業沒有涉及其他

貸款/額度，本行將按不時修訂的「一般銀行服務收費表」向借款戶每年收取存契費，並將從原供款扣賬戶內

自動扣除。 

2. 剔選申請清還全部貸款 

1. 填寫基本資料 

3. 剔選合適的選項，並註明同意釋放押品 (註明保單編號*) 
*可查閱您的貸款通知書或向您的客戶經理查詢 

4. 填上還款日

填寫指引 (只供参考) (適用於清還保單抵押貸款) 
填妥表格及簽署後，請再聯絡您的客戶經理辦理還款及解除保單抵押

手續 

*可於您的銀行月結單或向您的客戶經理查詢貸款到期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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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申請提前清還部份貸款[不適用於大灣區「置業易」貸款／「貸合適」稅務貸款 ／ 中銀分期「易達錢」／百分百擔保個人特惠貸款] 

還款金額 
港幣/原貸款貨幣                                   

[註︰如有任何應付利息、提前還款手續費及/或手續費，將一併從本申請表指定的扣賬戶內扣取。] 

提前還款原因及 

資金來源 
 有充裕資金還款 

 其他(請說明)：                                                          

還款日期 
             年            月           日 

 [註︰還款日期必須為供款到期日，如供款到期日為銀行假期，本行將提前 1 個工作天辦理提前還款。] 

餘下貸款餘額的 

還款方式 

按原還款方式不變︰ 

1.  口 按現時供款金額不變，縮短還款期數。 

2.  口 按現時還款期數不變，減少供款金額。 

申請更改還款方式︰ 

3.  口 更改為固定貸款年期，固定還款期數(不包括已供期數)為 ____________期，日後利率改變會

自動調整供款金額。 

4.  口 更改為固定供款金額，固定供款金額為原貸款貨幣 $___________________，日後利率改變會

自動調整還款期數。 
註︰ 

 上述第 3及 4項新指示將取代現時的還款方式。 

 總還款期數(即餘下還款期數加已還款的還款期數)不可超過原來的還款總期數及/或貸款到期日。 

 如客戶申請延長還款年期(即超出原來的貸款年期及或貸款到期日)/減少還款金額(引致超出原來的貸款年期及或

貸款到期日)/更改還款週期或供款日，請填妥【調整現有授信申請表】及提供所需文件以作審批之用。 

其他 
如涉及香港房屋委員會(「房委會」)自置居所貸款/置業資助貸款，須提供房委會同意書才可辦理。

請注意本申請將不被處理直至閣下提供房委會同意。 

 附香港房委會同意書            後補香港房委會同意書 

注意事項 

3. 本行辦理清還部份貸款後，向借款人於本行紀錄之按揭貸款賬戶通訊地址寄發「還款資料通知書」；如借款人

已選擇電子結單/通知書服務，本行不會郵寄「還款資料通知書」，請登入本行手機銀行/網上銀行查閱及下載

「還款資料通知書」以作紀錄。如需更新現存於本行的個人資料，請提早於貸款還款日前填妥【通訊資料更

改表格(個人客戶)】/【客戶資料修改表格(公司/機構)】並交回分行辦理。 

4. 對於每年繳交按揭保費之按揭保險計劃(MIP)客戶，若於部份還款後按揭成數低於或等於批出貸款時的按揭成

數門檻(以有關按揭保險公司批出貸款時的物業價值計算)方可終止按揭保險，及毋須繳付來年保費。若客戶未

能於新一年保險起保日前辦妥部份還款，仍須繳交來年整年按揭保費。 

客戶確認及簽署 

本人(等)/本公司明白銀行可全權酌情決定拒絕批核上述之申請，請 貴行於本人(等)/本公司下述的扣賬戶內扣取上述所需款項/

手續費。扣賬戶持有人現授權銀行可不時直接由下述扣賬戶扣取以支付任何應付本金、利息、提前還款手續費及/或手續費。 

扣賬戶持有人簽署 

(戶口持有人之授權簽署須與本行紀錄相符；如涉及聯名戶，請依照相關簽署（單簽/多式簽署有效）安排)  

 

 

 

 

扣賬戶號碼  

扣賬戶持有人姓名  

日期  

借款戶簽署 業主簽署(只適用於辦理物業贖契) 

(所有借款人均須簽署確認同意還款指示) 

 

 

 

 

(如借款戶與業主不同，所有業主須簽署確認同意贖契指示) 

 

借款戶姓名  業主姓名  

日期  日期  
 

 

 

 

銀 行 專 用 欄 

核
對
印
鑑 

核對/見證 

借款戶簽署或蓋章 

(S.V. / I.V.) 

核對/見證 

業主簽署或蓋章 

(S.V. / I.V.) 

核對 

扣賬戶簽署或蓋章 

(S.V.) 
前
線
單
位 

通融事項 
前線指定人員簽署或蓋章 

(請提供員工編號供核對簽署) 

 

 

 

 

員工編號: 

 

 

 

 

員工編號: 

 

 

 

 

員工編號: 

 提前還款(非供款日/不足 1 個月/5 個

工作天通知) 

 手續費 HKD                

 存契費 HKD                

 其他                                                    

 

 

 

員工編號: 

日期： 

5. 填上扣賬戶號碼、持有人姓名、日期並由戶口持有人簽署 

6. 填上借戶姓名、日期並由借款戶簽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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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日期： 日期： 其他： 附《跟進贖契通知表》 

 

 


